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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员行驶隐患大 别让侥幸变不幸
锡林郭勒讯 自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

出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自治区公
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二支队锡林浩特大
队针对夏季道路交通规律特点，以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减量控大”工作为主抓手，重
点查处违法停车、疲劳驾驶、严重超速、载
客汽车严重超员以及酒驾醉驾等违法行
为，持续加强对“两客一危”、普通小型客

车的路检路查，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
事肇祸重点违法行为，对重点隐患车辆和
重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全力以
赴防风险、除隐患。

近日，锡林浩特大队执勤民辅警在
G1013 海张高速锡林浩特收费站查处了 4
起超员违法行为。民警在执勤检查时发
现，一辆临时牌照的商务车和一辆蒙 H

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分别超员一人。随
后，该大队民警对一辆冀 A 和另一辆蒙 A
牌照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两车均核载 5
人实载 6 人。执勤民警对车辆驾驶人进
行了安全教育，详细讲解了超员的危险
性和违法性，并依法对车辆驾驶人的超
员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超员人员进行
了转运。

民警通过查处多起超员违法行为发
现，驾乘人员均抱有侥幸心理，想着挤一
挤并无大碍，没想到被民警当场查获。且
每辆超员车上都有一名或多名儿童，部分
家长认为儿童体型小不占空间，抱着挤一
挤也没什么的心态超员上路，殊不知这种
行为给安全出行埋下了隐患。

（高速公路二支队锡林浩特大队供稿）

严管严查亮利剑 守护平安再加码

包头讯 为进一步加大车辆通行秩
序管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
队按照上级部署，于8月10日至9月30
日在辖区组织开展公路大型车辆“不疲
劳、不超速、靠右行”专项治理行动，重
点整治高速公路大客车、大货车疲劳驾
驶、严重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等易扰乱交通秩序、易肇事肇祸的违法
行为。

该支队认真分析研判辖区大客车、
大货车交通出行、交通违法规律特点以
及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找准问题短板和
管理薄弱环节，结合实际靶向施策、精
准治理，研究完善整治措施。紧盯大客
车、大货车等重点车辆以及从事快递物
流的大货车，从严整治疲劳驾驶、超速
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突出违法行

为；针对辖区交通实际，科学安排勤务
和警力，切实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
率，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全力
防范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同时，该支队建立完善警务协作机
制，针对长期固定线路、长期异地运行、
公路客运退转旅游客运、卧铺客车、57
座以上大客车等重点车辆，加强联动治
理，强化信息共享、勤务联动、执法协
作、全程管理，及时关注警务通预警信
息，精准拦截、重点打击。

该支队线上线下广泛宣传专项整治
行动，曝光典型交通违法和事故案例，依
托高速公路沿线电子显示屏，预警提示大
型车辆驾驶人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按照规定靠右行。同时，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收费站加强大客车安全检查，大力营
造严管严查氛围。 （哈娜）

劳务市场话安全 护航出行“警”相随

包头讯 为进一步提升务工人员
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有
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
8 月 7 日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
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宣传民警走进
辖区劳务市场，开展了“夏季道路安全
整治行动”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宣传民警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及纪念品等方式，针对务工人员
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向务
工人员详细讲解了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农用车违法载人、驾乘车辆不系安
全带、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同时，
宣传民警就务工人员提出的交通安全
问题现场进行答疑解惑，引导广大务
工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做
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此次宣传活动，让务工人员群体
充分认识到规范驾驶、安全出行的重
要性，切实从思想上、行为上筑牢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的堤坝，坚决摒弃交通
陋习，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和践行
者。

（刘畅）

轮胎遗落高速路 交警清障保畅通

包头讯 行车途中散落的运载物或
脱落的车辆部件等，对高速行车来说非
常危险，极易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可能
威胁驾驶人的生命安全。8月13日，自
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包
头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京藏高速626公
里处时，发现一个轮胎横在快速车道中
央，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严重影响
正常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两位民警见此情形，立即将车辆停放在
应急车道内，迅速拉起警笛、设置好警

戒区。一位民警负责警戒指挥交通，提
醒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另一位民警利用
车流间隙迅速将轮胎拖至应急车道一
侧安全区域，及时消除了交通安全隐
患，保障了道路通行安全。

高速交警提示：行车时应保持一定
安全距离，注意观察路况、谨慎小心驾
驶。遇到路面有遗撒物时，请勿猛打方
向或急刹车，应采取点刹制动，提前减速
避让，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22，以便
有关部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高子星）

无证驾车“瞎溜达” 交警罚你没商量

巴彦淖尔讯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
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临河大队民警
在临东收费口开展夏季行动专项整治
时，一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引起了民
警的注意。该车在路上行驶时左摇右
晃，速度时快时慢，仿佛一个喝多了酒
的醉汉。

于是，民警示意该车停车接受检
查。车窗摇下时，驾驶人徐某某神色慌
张，眼神躲闪。经过进一步询问和检

查，民警发现这位驾驶人是无证驾驶，
而他给出的理由竟是“瞎溜达”。最终，
民警依法对徐某某无证驾驶的违法行
为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示：“持证”开车是基本
的交通规范，也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
安全保障。无证驾驶人缺乏专业培训，
不具备安全驾驶和应急处置能力，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请广大群众引以为
戒，切勿心存侥幸。 （王旭）

安全不容“挤一挤” 超员万万“驶不得”
锦山讯 随着暑假期间出行人数

增多，高速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自驾
出行车辆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也随之上升。自治区公安
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二支队喀喇沁大队
持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确保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近
期，该大队查获多起超员交通违法行
为。

8 月 1 日，喀喇沁大队民警在美林
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7座
面包车驶出收费站时车身明显下沉，
此现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经查，该
车为营运车辆，核载7人，实载13，超员
85%。民警对该车驾驶人李某的违法
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要求其
对超员乘客进行转运。最终，民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依法对李某处以记 9 分、罚
款100元的处罚。

8 月 3 日，茅荆坝检查站查获一辆
超员车，该车为7座乘用车，经查实载8
人，超员 14%，其中包含两名儿童。驾
驶人阮某表示，因为孩子小不占地方，
以为不算超员。最终，民警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依法对阮某处以记6分、罚款100元
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示：车辆是否超员，是
根据实际乘车人数有没有超过核定人
数标准来计算的，并不区分是大人还
是小孩。无论占不占地方，只要超过
车辆核定人数，都属于超员搭载。

（赵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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